《扬州市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起草情况说明
扬州市知识产权局

一、起草依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国办发〔2023〕37号）；
2.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4〕8号）；
3. 《扬州市产业科创促进条例》。
二、起草过程
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印发后，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要求，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知识产权局）牵头起草《扬州市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简称工作方案）。今年2月，我局成立文件起草专班，逐条学习研究国、省文件内容。2月29日，召开我市工作方案起草座谈会，邀请科技、工信、教育等11个市级部门参加，对照国、省文件内容，逐条商讨各部门具体落实措施，明确责任分工。3月15日，在汇总整理各部门提出的落实举措的基础上，完成我市《工作方案》初稿起草。
三、征求意见情况
3月18日、3月28日，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2次发函，向各县（市、区）、功能区和16个市级部门、3所主要高校征求意见建议，共收到意见建议8条，其中采纳7条，未采纳1条，并向意见提出部门进行了沟通说明。根据各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四、主要内容
我市《工作方案》在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融合了《扬州市产业科创促进条例》相关规定，提出我市专利转化运用的具体举措。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内容：
（一）总体要求。明确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的指导思想、重要意义，提出紧扣打造长三角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科创高地目标，聚焦大力推动专利产业化，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明确了到2025年专利转化运用工作三个具体定量目标。
（二）重点任务。提出四个方面、16项具体任务。一是坚持存量增量并重，大力推动专利产业化运用，包括加快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转化运用、有效提升专利产出增量、实施专利质量提升行动等3项任务。二是聚焦产业强链增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推动创新成果向专利转化、加快培育专利密集型企业、大力发展专利密集型产业、构建利于专利转化运用的保护体系等4项任务。三是健全转化工作机制，着力激发转化运用内生动力，包括开展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加快国有企业专利转化运用、启动实施专利转化声明制度、健全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等4项任务。四是强化要素保障支持，努力培育专利转化良好生态，包括构建专利转化运用平台体系、培养高素质专利转化人才、强化知识产权金融支持、优化提升知识产权服务品质、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交流合作等5项任务。
（三）保障措施。提出加强组织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督查推动、营造浓厚氛围等4项具体措施。

